
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
臺中市簡化審查程序辦理流程(112.5.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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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

重建計畫應載明事項
一、重建計畫範圍。
二、土地使用分區。
三、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證

之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。
四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。
五、依本條例第6條第5項所定都

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
積獎勵辦法應取得之證明文
件及協議書。

六、其他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。

申請重建應檢附文件(1正4副)
一、申請書。
二、符合本條例第3條第1項所定合法建築

物之證明文件，或第3項所定尚未完
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。

三、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
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及同意書。

四、重建計畫。
五、其他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規定

之文件。
六、簡化審查程序自主檢查表

簡化審查案件條件:
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僅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容積獎勵辦法第4條(結構
安全評估)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2項(時程獎勵)
及第3項(規模獎勵)。
容積獎勵審查表
A、申請時程獎勵(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):

109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。
110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。
111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。
112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。
113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。
114.5.11以前受理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。

B、基地規模獎勵(申請基地達200平方公尺:2% ;每增加100平方公尺另
給予基準容積0.5%)
C、結構安全評估(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一至三款):10%/8%/6%。
備註：
1.容積上限：1.3倍基準容積或1.15倍原建築容積(A、B不受危老條例第6條第1項
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)。
2.A+B不得超過10%。

步驟二

初審應附文件：
符合/退回補正

(接獲本府第一次通知
補正之日起3個月內)

檢送補正版

30日內完成審核，得延長1次

*詳備註1

步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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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

辦理結構安全性能
詳細評估

3
0

年
以
上
且
無

昇
降
設
備
者

30年以上•經建築主管
機關依建築法
、災害防救法
判定拆除建築
物。
•已依建築法
第81、82條拆
除，且未完成
重建者。

未達30年

可
申
請
補
助

可
申
請
補
助

改善不具效益者

乙級

合 法 建 築 物

② ③

未達乙級

30年以上且有昇降設備

①

領有使用執照

取得全體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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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備註1:
1.補正期間改為自申請人
接獲本府第一次通知補正
之日起3個月內，依照通
知補正事項修正完竣送請
復審，補正期間內補正次
數不限。
2.未能依前項修正完竣者，
申請人得於補正期間3個
月屆滿前敘明事由，經本
府都市發展局同意，申請
案件補正展期；案件補正
展期由接獲第一次通知補
正之日起3個月延長為6個
月，展期以一次為限。
3.屆期未送請復審或復審
仍不合規定者，予以駁回。

必要流程
附屬流程


